
 

 

元智大學教職員工薪資核支要點 

 

98.11.16 98 學年度第 5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0.04.18 99 學年度第 13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0.07.11 99 學年度第 17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6.03.15 105 學年度第 15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7.01.31 106 學年度第 13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7.04.11 106 學年度第 16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7.04.25 106 學年度第 17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8.01.23 107 學年度第 12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10.06.23 109 學年度第 22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11.05.04 110 學年度第 21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13.01.10 112 學年度第 12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一、為規範本校專任教職員工薪資各項津貼、加給等支給標準，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適用範圍，指下列各類人員： 

（一）各級教師（含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助教）。 

（二）行政職員及技術職員。 

（三）技工、工友。 

（四）教官。 

三、各級教師之本俸依本校敘薪辦法規範之教師薪級表對應月支數額支給，學術研究費、

伙食津貼之給與，照附表一所訂數額支給。 

四、各級教師之元智津貼支領原則： 

（一）106 學年度（含）以前到職之各級專任教師：依附表二所訂數額支給元智津貼。 

（二）107 學年度（含）以後新進各級專任教師，職級為教授者，始得依附表二支給

元智津貼。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者，則另依元智大學延攬優秀教師獎勵金

辦法支給獎勵金。 

（三）本元智津貼與元智大學延攬優秀教師獎勵金辦法支給獎勵金僅得擇一支給，不

得重領或兼領。 

五、各行政職員及技術職員之本俸依本校敘薪辦法規範之職員薪級表對應月支數額支給，

職員專業加給照附表三所訂數額支給。 

創校初期已領有元智津貼之職技人員及早期配合教育部標準，本俸（年功薪）換敘產

生差額已領有補貼者，仍維持原標準發放。 

六、工友之本俸依本校敘薪辦法規範之工友工餉薪級表對應月支數額支給，專業加給照附

表四所訂數額支給。 

七、各級職工（普通工友除外）支領伙食津貼每月 1800 元。 

八、教官支領特殊津貼依軍階職等照附表五所訂數額支給。 

九、主管職務加給之教師或職員，視擔任主管等級不同，依教師職務等級及職員資位等級

照附表六所訂數額支給，並以支領最高一職之主管職務加給為限，不得兼領或重領。 

十、校長秘書、副校長秘書及專案秘書經校長核定後，支領秘書津貼照附表七所訂數額支

給，並以支領最高一職之秘書津貼為限，不得兼領或重領秘書津貼或主管職務加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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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技術加給或職務加給另訂之；其他有特殊考量者，得簽請校長同意後，依核定期間

支領加給。 

十二、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表一 教師學術研究費、伙食津貼標準表 

附表二 教師元智津貼標準表 

附表三 職員專業加給表 

附表四 工友專業加給表 

附表五 教官特殊津貼標準表 

附表六 主管職務加給表 

附表七 秘書津貼標準表 

 



 

 

【附表一】 

元智大學教師學術研究費、伙食津貼標準表 

94.02.23 93-17 行政會議通過     

100.07.11 99-17 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7.01.31 106-13 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7.04.11 106-16 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7.04.25 106-17 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11.05.04 110-21 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13.01.10 112-12 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職    稱 學術研究費 伙食津貼 合  計 

教授 71,650 1,800 73,450 

副教授 55,300 1,800 57,100 

助理教授 48,400 1,800 50,200 

講師 34,540 1,800 36,340 

助教(舊制) 25,060 1,800 26,860 

助教(新制) 15,753 1,800 17,553 

備註：助教(舊制)：中華民國 86 年 3 月 21 日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修正前進用之助教。 

   助教(新制)：中華民國 86 年 3 月 22 日以後進用之助教。 

   修訂後支給標準表自 113 年 1 月 1 日生效。 



 

 

【附表二】 

元智大學教師元智津貼標準表 

 
107.01.31 106-13 行政會議通過 

107.04.25 106-17 行政會議通過 

職    稱 元智津貼 

教授 18,128 

副教授 15,862 

助理教授 13,596 

講師 7,622 

助教(舊制、新制) 0 

 

各級教師支領元智津貼原則： 

（一）106 學年度（含）以前到職之各級專任教師：依附表二所訂數額支給元智津貼。 

（二）107 學年度（含）以後新進各級專任教師，職級為教授者，始得依附表二支給

元智津貼。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者，則另依元智大學延攬優秀教師獎勵金

辦法支給獎勵金。 

（三）本元智津貼與元智大學延攬優秀教師獎勵金辦法支給獎勵金僅得擇一支給，不

得重領或兼領。 

 



 

 

【附表三】 

元智大學職員專業加給表 
94.02.23 93-17 行政會議通過     
98.06.22 97-17 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98.11.16 98-05 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0.07.11 99-17 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7.04.11 106-16 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10.06.23 109-22 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11.05.04 110-21 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13.01.10 112-12 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級數 加給金額 資位 

1 33,355 

專門委員 

     

2 32,836      

3 32,318      

4 31,800      

5 31,282      

6 30,764      

7 30,240      

8 29,722      

9 29,204      

10 28,949       

11 28,687 1 

編纂、技正 

    

12 28,185 ∣     

13 27,679 10     

14 27,177      

15 26,676      

16 26,170  

專員、技術專員 

   

17 25,667     

18 25,167     

19 24,665     

20 24,414      

21 24,164  11 

組員、技
士、護理師 

  

22 23,813  ∣   

23 23,468  20   

24 23,117     

25 22,771      

26 22,426   16   

27 22,081   ∣   

28 21,735   25   

29 21,390      

30 21,217       

31 21,044    21 

辦事員、技佐
1、護士 

 

32 20,698    ∣  

33 20,359    30  

34 20,014      

35 19,675      

36 19,335      

37 18,988      

38 18,649      

39 18,309      

40 18,143       

41 17,970     31 書記、技佐 2 



 

 

42 17,602     ∣ 

43 17,240     40 

44 16,872      

45 16,504      

46 16,143      

47 15,775      

48 15,413      41 

49 15,045      ∣ 

50 14,683      50 

 

※備註：修訂後支給標準表自 113 年 1 月 1 日生效。 

晉敘原則（以「元智大學職技員工服務成績考核辦法」為準） 

1.一年晉一級，但以晉至該職位最高級為限。 

2.年度考績乙等以下者不晉級。 

3.年度考績列優等者晉二級。 

4.擔任技佐 2滿三學年度者免參加升資考試，晉敘為技佐 1。 

5.升職後以所升職位最低級起敘，如原級數巳較新職位最低級高，則維持原級數。 
 

 



 

 

【附表四】 

元智大學工友專業加給表 

94.02.23 93-17 行政會議通過     

100.07.11 99-17 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7.04.11 106-16 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11.05.04 110-21 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13.01.10 112-12 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專業加給 

技術工友 18,060 

普通工友 17,740 

 

 

 

 

 

【附表五】 

元智大學教官特殊津貼標準表 

 
94.02.23 93-17 行政會議通過 

107.01.31 106-13 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職稱 每月特殊津貼 

上校 6,360 

中校 5,480 

少校 4,600 

備註：教官負有維護校園安全、緊急事件處理與通報及輔導學生等職責。 

 



 

 

【附表六】 

元智大學主管職務加給表 

94.02.23 93-17 行政會議通過     

98.06.22 97-17 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98.11.16 98-05 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0.07.11 99-17 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6.03.15 105-05 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7.01.31 106-13 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7.04.11 106-16 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10.06.23 109-22 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11.05.04 110-21 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13.01.10 112-12 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教師兼任主管加給 

職 稱 等 級 
標準 

=免稅+應稅 
免稅 應稅 

校長 教授 65,751  40,410  25,341  

副校長 教授 42,610  32,740  9,870  

處長、院長、主秘、終身教育部

部主任、通識教學部部主任、學

院籌備處主任 

教授 37,878  29,520  8,358  

副教授 35,644  29,520  6,124  

助理教授 33,373  29,520  3,853  

系所主任、所長、室主任、副處

長、中心主任、學院籌備處副主

任、學系籌備處主任、書院長 

教授(主任教官) 31,480  29,520  1,960  

副教授 29,171  29,171  0  

助理教授 26,807  26,807  0  

講師 19,636  19,636  0  

班主任、組長、主任(二級) 

教授 19,053  9,710  9,343  

副教授 16,673  9,710  6,963  

助理教授 15,494  9,710  5,784  

講師 14,309  9,710  4,599  

●職員兼任主管職務加給 

職       稱 資位名稱 
標準 

=免稅+應稅 
免稅 應稅 

總務長、終身教育部部主任 
專門委員 35,644 29,520 6,124 

編纂、技正 31,480 29,520 1,960 

人事室主任、會計主任、環境保

護暨安全衛生中心中心主任、室

主任、副處長、中心主任 

專門委員 29,171 29,171 0 

編纂、技正、專員、

技術專員 
24,444 24,444 0 



 

 

護理師、組員、技士 19,469 19,469 0 

組長  

專門委員 16,673 9,710 6,963 

編纂、技正 15,494 9,710 5,784 

專員、技術專員、護

理師、教官、組員、

技士、技術工友 

14,309 9,710 4,599 

技佐、護士、辦事

員、普通工友 
12,979 9,710 3,269 

※備註：修訂後支給標準表自 113 年 1 月 1 日生效 



 

 

 

【附表七】 

元智大學職員兼任秘書津貼標準表 

 
100.04.18 99-13 行政會議通過     

106.03.15 05-15 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11.05.04 110-21 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職       稱 每月津貼（應稅） 

校長秘書、副校長秘書 6,000～12,000 

專案秘書 2,000～12,000 

 

※備註：修訂後支給標準表自 111 年 2 月 1 日生效 


